
製表日期：105年01月11日表18-3-0(102年度)綜稅各類所得金額單項分配5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納稅單位
合　　計 營利所得

執行業務
所得

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
租賃及權
利金

財產交易
所得

機會中獎
所得

股利所得 退職所得 其他所得 稿費所得
申報大於
歸戶

薪資淨所得
按薪資淨所得計
算之綜合所得

稿費收入

各類所得金額

分位別

第1分位 4.02 11.402.194.638.382.770.363.384.794.715.387.343.724.789.5120.00 2.97

第2分位 8.87 8.168.175.508.205.820.803.669.605.677.1410.039.795.969.7920.00 7.56

第3分位 13.50 9.4013.757.519.219.562.315.7514.478.5710.4815.6614.899.1213.2720.00 12.46

第4分位 21.04 14.3922.5712.3614.9715.365.8310.9521.5314.8117.5024.2122.8416.6919.6620.00 20.56

第5分位 52.57 56.6653.3270.0059.2366.4990.7076.2649.6266.2459.5042.7648.7663.4547.7720.00 56.45

合      計 100.00 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 100.00

一、說明：（一）如表16-3。
　　　　　（二）本表為各類所得在全國縣市之分配。
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故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為準。
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。


